
 

标段编号：  2206-440300-04-01-216456012001 

 

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
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片区市政交通基础设施项目3标（施

工总承包）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5年04月23日 



资信标部分目录

要求投标人提供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，已竣工的、合同额 5亿元及以

上的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1 项业绩情况。提供的业绩数量不超过 1项。

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要求：需同时提供以下三项资料：

（1）合同文件关键页扫描件；

（2）竣工验收报告扫描件；

（3）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或“广东省建设行业数据开放平台”等省级平台的项

目信息截图及网址链接。

要求：

（1）合同文件关键页扫描件应至少包含项目名称、能清晰的判断属于市政公用工程的合同工作

内容、甲乙双方名称、合同金额与签章页等内容。

（2）竣工验收报告须有项目建设单位盖章。

2.投标人业绩认定要求：

（1）业绩数量均以单个合同（含补充合同）为单位。申报业绩超过 1 项的，以第 1 项业绩为准。

（2）只认可独自承担施工的业绩，不认可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的业绩，具体以施工合同为准。

（3）仅认可施工总承包业绩，不认可 EPC 总承包业绩。

（4）只认可市政公用工程业绩，不认可其它工程类型的业绩。市政公用工程包括城市道路工程、

城市桥梁工程、城市隧道工程（指城市规划区内的穿山过江隧道、地铁隧道、地下交通工程、地下

过街通道)、公共交通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。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本次招标业绩要求的

理解偏差。

（5）业绩时间认定标准：以竣工验收报告上载明的日期为准。申报业绩分批竣工验收的，竣工

验收日期以多个分批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最晚的日期为准。

（6）上述业绩证明资料中的承包单位名称，需与本次投标人单位名称完全一致，否则须提供工

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。否则该业绩不予认可。

3. 业绩评审过程中，如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不充分、无法直接判定其符合性，招标人将对此类

业绩作出无效业绩的判定，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明；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定

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。

4.招标人将对上述所有业绩进行网上公示，投标人应对在投标文件中提交的各项资料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并负有提供原件以备招标人核查的义务；如投标人不能按招标人的要求提供

原件，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

投标人业绩申报表

投标人：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工程名称：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片区市政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3 标（施工总承包）

投标人业绩要求：要求投标人提供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，已竣工的、

合同额 5 亿元及以上的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总承包业绩。提供的业绩数量不超过 1 项。

申报要素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业绩 1

合同名称 坪山区新横坪公路坪山段市政化改造工程-坪山大道南段

合同价 94708.295810 万元

1.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要求：需同时提供以下三项资料：

（1）合同文件关键页扫描件；

（2）竣工验收报告扫描件；

（3）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或“广东省建设行

业数据开放平台”等省级平台的项目信息截图及网址链接。
要求：

（1）合同文件关键页扫描件应至少包含项目名称、能清晰的判断属于市政公用工程的合同工作

内容、甲乙双方名称、合同金额与签章页等内容。

（2）竣工验收报告须有项目建设单位盖章。

2.投标人业绩认定要求：

（1）业绩数量均以单个合同（含补充合同）为单位。申报业绩超过 1 项的，以第 1 项业绩为准。

（2）只认可独自承担施工的业绩，不认可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的业绩，具体以施工合同为准。

（3）仅认可施工总承包业绩，不认可 EPC 总承包业绩。

（4）只认可市政公用工程业绩，不认可其它工程类型的业绩。市政公用工程包括城市道路工程、

城市桥梁工程、城市隧道工程（指城市规划区内的穿山过江隧道、地铁隧道、地下交通工程、地下

过街通道)、公共交通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。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本次招标业绩要求的

理解偏差。

（5）业绩时间认定标准：以竣工验收报告上载明的日期为准。申报业绩分批竣工验收的，竣工

验收日期以多个分批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最晚的日期为准。

（6）上述业绩证明资料中的承包单位名称，需与本次投标人单位名称完全一致，否则须提供工

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。否则该业绩不予认可。

3. 业绩评审过程中，如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不充分、无法直接判定其符合性，招标人将对此类

业绩作出无效业绩的判定，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明；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定

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。

4.招标人将对上述所有业绩进行网上公示，投标人应对在投标文件中提交的各项资料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并负有提供原件以备招标人核查的义务；如投标人不能按招标人的要求提供

原件，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

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
1、企业名称变更（备案）通知书

说明：我司名称已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由“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”变更为“深圳市

政集团有限公司”。



2、中标通知书扫描件



3、合同文件关键页扫描件













4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变更证明
查询网址链接：www.gdsy.gov.cn/findFddrInfoDetail.do?pk=201809622



5、建设单位调整证明









6、竣工验收报告扫描件









7、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的项目信息截图及网址链接

查询网址链接：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tail?id=1930213

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tail?id=1930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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